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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562� � � �股票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8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3

月

18

日，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长钱志达先生向公司董

事会提交了《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为充分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钱志达先生提议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承诺

为了积极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

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钱志达先生提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1

、 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分配预案时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人民币（含税）。

2

、钱志达先生承诺：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对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接到钱志达先生提交的《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

召集董事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对上述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研究， 公司全体董事参与了本

事项的讨论。经讨论研究，

9

名董事达成一致意见：钱志达先生提交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充分考虑了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有利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与公司经营业

绩匹配，与公司发展规划相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分配政策的规定，具备

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全体董事确认，在公司董事会审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三、内幕信息的管理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

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

配预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及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006� � �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5-007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3

月

17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东风汽车公司发来

的《关于对东风汽车

(SH.600006)

股份增持情况的说明》和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4

年

3

月

18

日， 公司公告了东风汽车公司首次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及后续增持

本公司股份的计划：东风汽车公司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继

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价格不超过

3.1

元

/

股，累计增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上述增持计划期限届满后的未来

18

个月内，东风汽车公司将根据市场状况可能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

5%

。详见《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

告》

(

公告编号：临

2014--004)

。

自

2014

年

3

月

17

日东风汽车首次增持之日起， 截止到

2015

年

3

月

16

日本次增

持计划实施完毕，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东风汽车公司通过二级市场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8,

841,838

股。截至

2015

年

3

月

16

日，东风汽车公司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8,841,838

股，占公

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44%

。本次增持后，公司控股股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东

风汽车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210,841,838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60.54%

。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东风汽车公司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律师核查意见

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核查意见认为：东风汽车公司具备进行本次增持的合法主体资格；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增持行为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情形；

东风汽车公司和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尚需按照《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相关规

定，在实施期限届满后及时就本次增持实施完成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0436� � �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2015-013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投资意向书，属于三方合作意愿和级别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

、公司将在专业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后并满足一定前提下，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与相关各方签署正式投资协议，因此

正式投资协议能否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

3

、本次投资意向书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投资意向书概述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片仔癀药业

"

）于近日与厦门宏仁医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宏仁医药

"

）、福建阳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阳明投资

"

）签署

《投资意向书》，公司拟与宏仁医药、阳明投资合资设立厦门片仔癀医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以全面承接宏仁医药之前的经营业务。三方共同以现金出资

1

亿元，公司

占比

45%

，宏仁医药占比

42%

，阳明投资占比

13%

。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注册地：厦门，注册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经

营范围：批发中成药、中药材、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医疗器械、

进出口业务、食品、保健品、乳制品、化妆品等。经营区域：全国。

福建阳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3

年

2

月，是一家专注于生物技术、医药医疗及健

康领域投资的专业投资管理公司。公司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白马南路三保市场新村

1#

、

2#

楼连体

1

层。法定代表人：巩阳凡。

三、投资意向书主要内容

1

、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片仔癀药业、宏仁医药、阳明创投三方共同出资

1

亿元，用于合

资公司流动资金及合资公司向宏仁医药购买经营业务所需的有形资产；片仔癀药业、阳明创

投拟对合资公司共同出资作为资本公积，用于购买宏仁医药的无形资产；各方股比初定为片

仔癀药业占

45%

，宏仁医药占

42%

，阳明创投占

13%

。

2

、公司治理：合资公司拟设立五人董事会，片仔癀药业和宏仁医药各委派两名，阳明创

投委派一名。片仔癀药业派出董事长和财务总监，宏仁医药委派陈文渊出任总经理。

3

、经营业务：合资公司拟承接：宏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全部业务，包括所有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品和化妆品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许可、证照；宏仁医药代持股权的公司和宏仁

医药合作的配送业务；宏仁医药与所有供应商和客户的全部业务（宏仁医药所有债权债务由宏

仁医药自行收付）；宏仁医药经营团队和业务人员；宏仁医药经营活动所需的固定资产、办公场

所、仓储库房、

ERP

管理系统、运输设备、本行业内股权投资（按成本价）等；宏仁医药现有的效

期在半年以上的存货（进入合资公司的存货出现滞销、过期和报损的，由宏仁医药承担）；及其

他片仔癀药业和阳明投资认为合资公司未来经营必需的资产、合约。片仔癀药业需为合资公司

业务运营所需资金提供保障，并保证其产品资源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合资公司转移。

4

、合资公司受让宏仁医药资产估值：有形资产和股权投资等，按照成本法计价，以片仔

癀药业和阳明投资认为合资公司经营需要的资产的账面成本为准。

无形资产按照收益法计价，以基础价格

+

业绩奖励的方式来确定。基础价格为

5800-7076

万元，经片仔癀药业和阳明创投组织的尽职调查结果出来后，由合资三方商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厦门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的设立，是公司立足于未来发展的需要，帮助公司扩大规

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公司

"

一核两

翼

"

战略中的核心医药板块的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投资意向书，属于三方合作意愿和级别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

、公司将在专业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后并满足一定前提下，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与相关各方签署正式投资协议，因此

正式投资协议能否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

3

、本次投资意向书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3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5-14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参股子公司

关于股权投资郴州新田汉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印股份”）之参股子公司湖南红太

阳演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演艺公司”或“甲方”）使用海印股份对其的增资款

３

，

８７６

万

元人民币投资郴州新田汉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田汉文化公司”、“标的公司”或“丙

方”），投资完成后红太阳演艺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５１％

的股权。股权转让后，原股东持有标的公

司

４９％

的股权，但协议各方约定，日常经营管理权及经营的财权仍由原股东控制。

２

、标的公司原股东承诺，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合并报表下归属于母公司扣非

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９５０

万元、

１

，

０４５

万元、

１

，

１４９．５

万元，此次收购对应

２０１５

年的

ＰＥ

为

８

倍。

３

、未来公司将通过持续整合线下演艺资源，并购互联网演艺资源，打通

Ｏ２Ｏ

演艺互动产

业链，打造文娱运营平台。

（

１

）纵向打通演艺产业链，形成覆盖艺人经纪、演出策划、演出制作、演出经纪、剧场运营、

票务销售和观众服务的全产业链；

（

２

）横向涉足

ＩＰ

衍生品消费、旅游服务、演艺版权、演出会展等演艺衍生行业，实现演艺经

营模式的多元化。

（

３

）打造全国演艺资源内部整合平台。公司将汇集各家优势，形成多家剧场协同经营、演

员统一调配的格局，实现演员、节目、技术、创意、管理经验共享，形成各演艺企业互动共生的

格局。

（

４

）公司将充分利用全国演艺平台线下资源的优势，不断聚集演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

时积极寻找互联网线上演艺资源，形成线上线下的演艺产业集群，最终打通

Ｏ２Ｏ

演艺互动产

业链。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红太阳演艺公司与新田汉文化公司及其原始股东刘希安 （以下简称

“乙方之一”）、新余新田汉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之二”）签订了《郴州新田

汉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股权转让方案为：

乙方之二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５１％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出资额

５１

万元，以

３

，

８７６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红太阳演艺公司。乙方之一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完成后，

标的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出资方式

１

湖南红太阳演艺有限公司

５１ ５１

货币

２

刘希安

４９ ４９

货币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甲方：湖南红太阳演艺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杰

住所：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

１９０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２１５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经营范围：演出组织、演出居间、演员签约、演员推广、演出代理、演出制作、演员代理、演

出行纪、演出营销；演出策划服务；舞台演艺器材、服装的销售；制作及代理发布各类国内广

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乙方之一：刘希安（自然人）

（三）乙方之二：新余新田汉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希安

住所：新余市渝水区白竹路区安监局七楼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５０２３１００１２４４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余新田汉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及出资额为：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刘吉昌

８０ ８０

２

刘希安

２０ ２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说明：海印股份、海印股份前

１０

名股东、海印股份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

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建明、邵建佳、邵建聪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新余新

田汉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刘希安、刘吉昌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标的公司

５１％

的股权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郴州新田汉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希安

住所：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镇龙门池村演艺中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９４０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管理，文化演出的咨询服务，文化交流，广告代理，美术工艺品的销售

（国家禁止经营的除外，涉及行政许可凭许可证经营）

原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新余新田汉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５１ ５１

２

刘希安

４９ ４９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企业简介：新田汉文化公司目前主要经营场所为湖南省郴州市演艺中心，演艺中心业主

为郴州市城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演艺中心建筑面积为

１５

，

２５０．３４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

为

１３

，

９９５．９１

平方米，共

８

层楼，设有

１

，

１２８

个观众坐席，为标准的演艺中心剧院。演艺中心租赁

期限为

２０

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３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止，租金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算。

目前，标的公司在湘南地区文化演艺行业具有唯一性、新颖性的核心竞争能力，其原创的

名为《南国丽都秀》的舞台综艺节目吸收国际特色舞台演出的素材并加入当地观众喜闻乐见

的喜剧小品、地方戏剧等节目，使得整场晚会成为当地叫得响、有吸引力的“雅、闹、笑”和具有

国际风范的文艺演出，并坚持

３６０

天演出，吸引了湘南地区以及周边粤、赣、桂三地的旅游观

众，成为当地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文化演艺企业。标的公司开业以来，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扶

持，成为当地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首选培育企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丙方股权转让

协议经正式签署并生效后，乙方之二应将其持有的丙方

５１％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出资额

５１

万元，以

３

，

８７６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乙方之一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二）丙方未来收购

本协议正式签署及生效后，乙方之一承诺其持有的丙方剩余全部股权（即本次股权转让

后，乙方之一持有的丙方

４９％

的股权），同意由甲方或其指定第三方予以收购，若甲方指定的

收购第三方非甲方关联方，该第三方需经乙方之一的事先认可。自正式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

内，丙方所持乙方剩余全部股权不得向除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第三方之外其他任何第三方出

售。

（三）盈利预测承诺

１

、业绩承诺

乙方之一承诺，丙方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合并报表下归属于母公司扣非后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９５０

万元、

１

，

０４５

万元、

１

，

１４９．５

万元。

２

、补偿方式

（

１

）在业绩承诺期内若丙方未达到承诺业绩，甲、乙双方应在丙方每年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计算应补偿金额，次年结算，每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结算完成。如当期应补偿金额

为负数，已补偿金额不予回调；

（

２

）若出现股权补偿情形，则补偿方应将应补偿的股权比例以

１

元价格过户给被补偿方，

由此产生的税费或其他交易费用由补偿方承担。

（四）丙方的规范治理

１

、丙方应按照甲方、乙方协商修订公司章程，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架构，选举董事会，董事

会成员为

５

人，其中甲方委派

４

人，乙方委派

１

人，公司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委派。选举

２

名公司监

事，其中甲方委派

１

人，乙方委派

１

人。

２

、本协议生效后，下列重大事项必须经过甲方书面同意方可进行，包括并不限于：近

１２

个

月内单笔或累计达到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重大投资、重大重组及

／

或重大资产收购，近

１２

个

月内单笔或累计超过

５０

万元以上的租、售合同、对外担保及

／

或对外借款，以及乙方所持丙方

公司的股权处置、质押。

３

、丙方应按照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制度等公

司规范治理制度。同时需要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运行情况以及要求，

按照甲方、乙方共同协商的结果建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工作细则、总经

理工作细则等议事规则及工作制度。

五、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符合做大做强文化娱乐产业、打造全国城市演艺龙头的战略转型升级规划

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２０１４

年董事会通过了《战略转型升级规划纲要》，提出了结合商

业、文化、科技三要素，将公司打造成家庭生活休闲娱乐中心运营商的发展战略。其中，进军文

化产业是海印股份战略转型中的重要一环，是公司打造衣、食、住、行、玩闭环，一体化满足市

民消费升级的重要战略，同时也是和广大消费者互动的关键元素。通过切入文化娱乐产业，打

造差异化和稀缺性的商业运营平台，必将有助于增加商业业务的项目拓展和业态升级，是公

司未来重点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未来，公司将更加深入地介入文化产业领域的发展，显现出其

产业转型、整合产业链、开拓新兴市场的深远影响力。

（二）开启了城市演艺的加速扩张之路，有助于打造全国城市演艺平台

此次收购新田汉文化公司的股权，是公司在文化娱乐领域的又一落子，正式开启了城市

演艺场所的加速扩张之路，拉开了全行业并购整合的大幕。目前城市演艺行业地域分割现象

存在，演艺企业异地扩张困难，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演艺集团。未来公司将持续以红太阳演艺为

运营平台，借助中国演艺阵线联盟，通过投资参股等多种手段，打造全国城市演艺平台。

（三）未来公司将通过持续整合线下演艺资源，并购互联网演艺资源，打通

Ｏ２Ｏ

演艺互动

产业链，打造文娱运营平台

１

、纵向打通演艺产业链，形成覆盖艺人经纪、演出策划、演出制作、演出经纪、剧场运营、

票务销售和观众服务的全产业链；

２

、横向涉足

ＩＰ

衍生品消费、旅游服务、演艺版权、演出会展等演艺衍生行业，实现演艺经

营模式的多元化。

３

、打造全国演艺资源内部整合平台。公司将汇集各家优势，形成多家剧场协同经营、演员统

一调配的格局，实现演员、节目、技术、创意、管理经验共享，形成各演艺企业互动共生的格局。

４

、公司将充分利用全国演艺平台线下资源的优势，不断聚集演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

时积极寻找互联网线上演艺资源，形成线上线下的演艺产业集群，最终打通

Ｏ２Ｏ

演艺互动产

业链。

六、备查文件

（一）《郴州新田汉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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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

董事

７

人，实出席董事

７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公司”或“阳光新业”）的控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瑞丰”、“借款人”）拟与新资房地产开发（上海）有限公司（以下可简称：“

ＳＩＲＥＤ

”、“委托贷款

人”）、星展银行或委托贷款人指定的其他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受托贷款人”）签署委托贷款

协议，委托贷款人通过受托贷款人向北京瑞丰发放委托贷款的议案。

因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控股子公司

Ｒｅｃｏ Ｒｕｂｙ Ｐｔｅ Ｌｔｄ

为委托贷款人的控股股东，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

下简称“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接受

ＳＩＲＥＤ

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孙建

军先生、李钰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上述交易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２０１５－Ｌ９

号公告。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２０１５－Ｌ１０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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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贷款及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阳光新业”）的控股子公司

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丰”、“借款人”）拟与新资房地产开发（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可简称：“

ＳＩＲＥＤ

”、“委托贷款人”）、 星展银行或委托贷款人指定的其他金融

机构（以下简称：“受托贷款人”）签署委托贷款协议，委托贷款人通过受托贷款人向北京瑞丰

发放委托贷款，贷款基本条件如下：借款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２

亿元，借款期限为

１

年（若借款人

要求且委托贷款人同意，可展期

６

个月），借款年利率为借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以上贷款简称“本笔贷款”）。同时，公司、北京瑞丰，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都锦尚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锦尚”）拟与委托贷款人达成股权

／

商品房买入选择权协议（以下

可简称“期权协议”），如借款人未按期还款，或本公司违反期权协议的约定，委托贷款人有权

按双方共同指定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行使期权即部分或全部买入以下目标资产：

（

１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丰”）持有的天津友

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新资”）

１０％

的股权；

（

２

）北京瑞丰持有的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新丽”）

１０％

的股权；

（

３

）北京瑞丰持有的天津津汇远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汇远景”）

１０％

的股权；

（

４

）本公司持有的北京瑞阳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阳嘉和”）

５１％

的股权；

（

５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都锦尚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办公楼部分房屋所有权。

因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的控股子公司

Ｒｅｃｏ Ｒｕｂｙ Ｐｔｅ Ｌｔｄ

为委托贷款人的控股股东，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

时，关联方董事孙建军先生、李钰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１

、概况

名称：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

１

号

５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唐军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转让；房地产开发（不含土地成

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建设、经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

营。）；物业管理。

股权结构：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为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

、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瑞丰公司总资产

７２

，

６８０．６１

万元、总负债

７５

，

５６８．８５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财务担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２

，

８８８．２４

万元。营业

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５５７．４５

万元、净利润

－１

，

５６０．７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北京瑞丰公司总资产

１５６

，

８２４．５７

万元、总负债

１６０

，

５３６．５６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财务担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３

，

７１１．９９

万元。营业收

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８２３．７５

万元、净利润

－８２３．７５

万元。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资房地产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Ｂ２－２

号地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美元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

经营范围：在受让地块内从事地产开发、经营（包括出售和出租）、物业管理及相应的配套

服务设施建设、停车场（库）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７

日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ＳＩＲＥＤ

控股股东为

Ｒｅｃｏ Ｒｕｂｙ Ｐｔｅ Ｌｔｄ

， 而

Ｒｅｃｏ Ｒｕｂｙ Ｐｔｅ Ｌｔｄ

控股股东为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ｔｅ Ｌｔｄ．

实际控制人为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ＧＩＣ ＲＥ

”）

截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ＳＩＲＥＤ

（经审计）净资产

６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最近财

年实现收入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净利润

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ＳＩＲＥＤ

净资产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最近财年实现收入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净

利润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友谊新资

１

、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华路

１２

号创业中心

５

楼

Ｂ

区

５０５

法定代表人：

ＶＩＣＫＹ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３１７７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

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餐饮、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

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

工具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股权结构：

Ｒｅｃｏｓｉａ

全资子公司

Ｈｏｍ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友谊新资

９０％

的股权，本公司

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友谊新资

１０％

的股权。

２

、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友谊新资公司总资产

１２５

，

９７６．６１

万元、总负债

６５

，

５８６．５８

万元（其中

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５１

，

１８７．７４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１１

，

３６７．７５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财务担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６０

，

３９０．０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８

，

４３６．８５

万元、利润

总额

－４

，

８７３．９０

万元、净利润

－４

，

７４７．９３

万元。（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友谊新资公司总资产

１２３

，

２４８．９６

万元、总负债

６４

，

７４９．９８

万元（其中

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５３

，

３９５．４５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８

，

３９９．３３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财务担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５８

，

４９８．９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７

，

１０８．１８

万元、利润

总额

－１

，

９６４．６２

万元、净利润

－１

，

８９１．０５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光明新丽

１

、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

１２

号创业中心

１

楼

Ｂ

区

１１９

室

法定代表人：

ＶＩＣＫＹ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

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

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

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股权结构：

Ｒｅｃｏｓｉａ

全资子公司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光明新丽

９０％

的股权，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光明新丽

１０％

的股权。

２

、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光明新丽公司总资产

１５１

，

０３３．１２

万元、总负债

６６

，

６５１．５３

万元（其中

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２６

，

７４４．３４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２８

，

８７０．８７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财务担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８４

，

３８１．５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２

，

１５１．０６

万元、利润

总额

－５９０．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５６６．６７

万元。（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光明新丽公司总资产

１４０

，

３６１．９１

万元、总负债

５５

，

６１９．９６

万元（其中

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２６

，

９９０．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２２

，

１１６．２３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财务担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８４

，

７４１．９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６

，

２７９．３９

万元、利润

总额

－１

，

１７８．６８

万元、净利润

－１

，

１４９．５７

万元。（未经审计）

（三）津汇远景

１

、概况

名称：天津津汇远景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２４９

号中信物流科技园

９

号单体

２

层

Ｄ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

ＶＩＣＫＹ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张媛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亿元

主营业务：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

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

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

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

Ｒｅｃｏｓｉａ

全资子公司

Ｄａｗｖｉ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津汇远景

９０％

股权，北

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津汇远景

１０％

股权

２

、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津汇远景总资产

６４

，

９６９．８８

万元、总负债

２８

，

９５０．４７

万元（其中包括

银行贷款总额

１０

，

９２８．０１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９

，

７２８．０９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财务

担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３６

，

０１９．４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７

，

７０９．０６

万元、利润总额

－

１

，

４４１．６８

万元、净利润

－１

，

２９３．１１

万元。（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津汇远景总资产

６２

，

９９３．４６

万元、总负债

２７

，

６６５．０７

万元（其中包括银

行贷款总额

９

，

９３８．３８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８

，

３６２．９９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财务担

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３５

，

３２８．４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５

，

９５７．６１

万元、利润总额

－

８１６．４０

万元、净利润

－６９１．０２

万元。（未经审计）

（四）瑞阳嘉和

１

、概况

名称：北京瑞阳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学府路

０６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林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９５０

万元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出租等。

股权结构： 瑞阳嘉和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持有其

４９％

的股权。

２

、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瑞阳嘉和公司总资产

３６

，

９５１．５６

万元、总负债

１８

，

８３４．１０

万元（其中

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２

，

７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１８

，

７９６．６０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财务担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８

，

１１７．４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５

，

０４８．０８

万元、利润

总额

１

，

７８３．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１

，

３６６．９７

万元。（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瑞阳嘉和公司总资产

３９

，

６９２．４７

万元、总负债

２０

，

０５４．４２

万元（其中包

括银行贷款总额

１

，

４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２０

，

０５４．４２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财

务担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９

，

６３８．０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４

，

０６７．３６

万元、利润总

额

２

，

１０３．９５

万元、净利润

１

，

５２０．５８

万元。（未经审计）

（五）成都锦尚

１

、概况

名称：成都锦尚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７

日

注册地点：成都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８７

号

法定代表人：杨宁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商业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凭许可证经营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成都锦尚负责开发建设成都锦尚中心项目，该项目为集商场、办公楼、酒店式公寓、住宅

为一体的综合性物业，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总规划建筑面积为

２５２５７４

平方米，其

中地上总建筑面积

１７９５１０

平方米，其中写字楼约

２．７７

万平米。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成都锦尚

持有的写字楼资产尚未竣工。

股东情况：成都锦尚为本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坚峰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峰公司”）持有其

７１％

股权，冠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昇集

团”）持有其

２９％

的股权。

２

、财务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成都锦尚公司总资产

１８８

，

１９３

万元、总负债

１９０

，

３１９

万元（其中包括

银行贷款总额

６９

，

４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１２０

，

９１９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财务担

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２

，

１２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７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２

，

８９４

万

元、净利润

－１

，

７９７

万元。（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成都锦尚公司总资产

１９５

，

５０５

万元、总负债

１８０

，

９１３

万元（其中包括

银行贷款总额

５８

，

１５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１２９

，

５１３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财务担

保、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４

，

５９２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２

，

９０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６

，

７１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６

，

７１８

万元。（未经审计）

五、委托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贷款金额：

２

亿人民币

２

、贷款期限：

１

年，若借款人要求且委托贷款人同意，可展期

６

个月

３

、贷款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若贷款逾期，则贷款利率在贷款期间及逾

期期间，整体上浮到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１５０％

４

、贷款付息方式：到期日，一次性还本付息

５

、贷款增信措施：签署股权

／

商品房买入选择权协议

六、股权

／

商品房买入期权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标的

北京瑞丰持有的友谊新资

１０％

的股权、光明新丽

１０％

的股权及津汇远景

１０％

的股权；阳光

新业持有的瑞阳嘉和

５１％

的股权；成都锦尚持有的办公楼部分房屋所有权。

交易各方约定，

ＳＩＲＥＤ

将被授予上述交易标的不可撤销的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购买选择

权。

２．

行权条件

（

１

）、委托贷款合同到期或提前到期，北京瑞丰未按委贷合同的约定全额偿还委托贷款的

本金、利息、罚息（如有）和

／

或违约金（如有）；或

（

２

）、北京瑞丰在委托贷款到期日前，擅自或拟向第三方处置其持有的友谊新资和

／

或光

明新丽、和

／

或津汇远景

１０％

的股权；或

（

３

）、阳光新业在委托贷款到期日前，擅自或拟向第三方处置其持有的瑞阳嘉和

５１％

的股

权；或

（

４

）、成都锦尚在委托贷款到期日前，擅自或拟向第三方处置办公楼部分的房屋所有权；

或

（

５

）、在未取得

ＳＩＲＥＤ

或

ＳＩＲＥＤ

指定的第三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成都锦尚制定或执行办

公楼部分的租赁及销售策略，或处置办公楼租赁和销售回款，或

（

６

）未经

ＳＩＲＥＤ

书面同意，本公司或北京瑞丰安排擅自处分、转让标的资产，或对标的资

产设置任何担保物权，对标的资产增、减资或其他分立、合并等重大事宜；未经

ＳＩＲＥＤ

书面同

意，成都锦尚转让、处分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置办公楼，包括但不限于出租或终止、变更现有

租赁协议，或者在全部或部分的办公楼上设置抵押权或其他任何担保物权（现有除外）；制定

或执行办公楼的租赁及销售策略，或处置办公楼的租赁和销售回款。

３．

行权方式

当上述行权条件成立时，

ＳＩＲＥＤ

有权来决定其是否行权、何时行权，以及选择行使交易标

购买选择权的顺序、方式和行权主体。

如

ＳＩＲＥＤ

行使一项或多项选择权而向北京瑞丰支付的转股价款和

／

或办公楼价款已经等

于或大于北京瑞丰在委贷合同项下的应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的本金、利息、罚息、

违约金等，且北京瑞丰已足额偿还该应付款项，则

ＳＩＲＥＤ

不得继续行使其他选择权。

ＳＩＲＥＤ

有权选择要求北京瑞丰或本公司、成都锦尚向其指定的其他实体或个人转让标的

资产。

４．

行权价格

ＳＩＲＥＤ

发出行权通知后，各方应共同指定一家物业专项评估机构标的资产涉及的物业资

产进行物业专项评估。 于物业专项评估机构就物业专项评估出具评估报告后， 北京瑞丰与

ＳＩＲＥＤ

共同指定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以物业专项评估结果为基础，对涉及标

的资产进行资产评估，行权价格以标的评估结果为准。

５

、在预约买方决定行使买入权的情况下，如由于预约卖方原因导致预约买方无法行使买

入权，则应向预约买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并赔偿预约买方的一切损失。

七、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若触发行权条件，各方应共同指定一家物业专项评估机构标的资产涉及的物业资产进行

物业专项评估。于物业专项评估机构就物业专项评估出具评估报告后，北京瑞丰与

ＳＩＲＥＤ

共

同指定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以物业专项评估结果为基础，对涉及标的资产进

行资产评估，行权价格以标的评估结果为准。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目的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支付的利息费

用符合市场标准，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０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定价公平

合理，公司董事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权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与商品房购买选择权协议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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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

３

）催告公告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怀耿路

１２２

号益田花园酒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申请贷款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刊登于本公告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

２０１５－Ｌ８

、

２０１５－Ｌ９

号

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Ｃ．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

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Ｄ．

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１１

层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６０８

”。

２．

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阳光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申请贷款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

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

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但不包括累

计投票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累计投票议案还需另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公司

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

议案，视为弃权。

３．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

人数之积）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

选举票视为作废。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翟君茹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３６６１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５２８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４

２

、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的提案投赞成票；

对关于（）的提案投反对票；对关于（）的提案投弃权票；

５．

对

１－４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